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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111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1年2月18日14時 

貳、地點：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、主席：召集人曾委員 豐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巫仁凱 

肆、出席人員：曾委員豐仁  鄧委員煌發  李委員韋辰  李委員韻如   

林委員燕孜 

伍、列席人員：秘書羅邦發  教化科長陳國斯代  作業科長林正揚   

衛生科長梁貽仁  戒護科長何建忠  管理員呂正剛 

陸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柒、業務宣導—花蓮監獄秘書羅邦發 

矯正署111年1月7日函示外部視察報告格式原則不予限制，惟內容需囊

括委員具名組成、該季視察業務概述、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、視察建

議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及會議紀錄等文件，本監並給予其必要之

行政協助。 

捌、因應新修正之監獄行刑法施行後，本監重要改變及困境 

【教化科報告】 

(一)行刑累進處遇之重要改變 

1.法規：依據新監獄行刑法第84條第2項及新修正發布受刑人獎勵

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：對受刑人增給成績分數，

增加當月成績1-6分。 

2.新、舊法獎勵方式對照表 

舊法(受刑人特別獎賞辦法)獎勵方式 新法(受刑人獎勵實施辦法)獎勵方式 

一、與配偶及直系血親在指定處所同住

之獎勵，每次不得超過三日。 

二、返家探視之獎勵，每次不得超過三

十六小時，但不包括在途時間，在

途時間由典獄長斟酌受刑人返家探

視路程決定，並告知受刑人。 

一、公開表揚。 

二、增給成績分數。 

三、給與書籍或其他獎品。 

四、增加接見或通信次數。 

五、發給獎狀。 

六、給與相當數額之獎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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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特別獎勵： 與眷同住及返家

探視。 

3.新舊法差異說明：原監獄行刑法75條之獎賞方式(公開嘉獎、增

加接見或通信次數、發給獎狀或獎章、增給成績分數、給與獎金、

給與書籍或其他獎品、與以較好之給養)並無規定統一標準，僅

於「受刑人特別獎賞辦法」規定與眷同住及返家探視的實施方式。

然而修法後已無所謂的特別獎賞，而是均列為受刑人之獎勵，並

於「受刑人獎勵實施辦法」明訂獎勵之辦理方式及基準，以致受

刑人更願意於服刑期間爭取良好表現獲取縮刑機會。  

(二)效益 

1.由於依據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28-1條規定：對三級以上有期徒刑

受刑人，每月成績總分在10分以上者，得依左列規定，分別縮短

其應執行之刑期。 

第三級受刑人，每執行1個月縮短刑期2日。 

第二級受刑人，每執行1個月縮短刑期4日。 

第一級受刑人，每執行1個月縮短刑期6日。 

2.新修正監獄行刑法施行後大大提升了對受刑人加分幅度，使執行

期間有優良表現之受刑人更容易獲得縮刑，不但能提早期滿出監，

亦較有利假釋之陳報，故對整體教化處遇上有著正面的意義，更

提升了受刑人參加各項教化活動之意願，而在整體的教誨處遇上

更容易推行，更能呈現教化處遇之成效。 

(三)小結：行刑累進處遇制度對受刑人深具悛悔向上之實質意義，對

推動其教化活動成效有所裨益。 

 

【戒護科報告】 

(一)監獄行刑法之重要變革 

1.矯正處遇透明化 

(1)落實透明化原則，保障受刑人權益，成立外部視察小組。(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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獄行刑法第7條) 

(2)施以隔離保護，施用戒具、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，及

對受刑人施以懲罰均需通知受刑人家屬。 

(3)受刑人提起申訴，得委任律師、辯護人。 

2.行政程序法制化：對受刑人之相關處遇措施，訂定由監獄行刑法

授權之相關辦法計26條；爰此，對受刑人相關處遇措施、處分均

須依相關辦法規定之時機、原則，按程序實施，舉例如對受刑人

施以戒具 

(1)時機：①有脫逃、自殘、暴行、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。②有

救護必要，非管束不能預防危害。 

(2)原則：有助於目的達成、所採之方式為對受刑人權益損害最少

且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 

(3)程序：經監獄長官核准後，得施用戒具。(情況緊急時，監獄

人員得先行施用戒具) 

①施用逾4小時需製作紀錄使受刑人簽名，並交付繕本。 

②每次施用不得逾48小時。 

③如有繼續施用必要時，應填寫繼續施用報告表經准後，始可

繼續施用，每次至多24小時。 

3.暢通行政救濟管道：監獄行刑法增訂第十二章-「陳情、申訴及

起訴」專章 

(1)自監獄申訴審議小組之組成、申訴案件之處置程序，至不服申

訴審議結果均以法條明訂，藉此完善並暢通受刑人救濟途徑。 

(2)受刑人得委任律師、辯護人為申訴、行政訴訟之代理人。 

(3)應予受刑人列席申訴審議會議陳述意見。 

(二)本監面臨之困境 

1.受刑人重刑化演變為高齡化：因刑事政策之改變，符合三振法案、

一罪一罰受刑人增多，本監又為重刑收容監獄，故重刑受刑人自

年少服刑至年邁，目前年逾65歲之高齡受刑人計94名。針對高齡

者，其慢性疾病、家庭支持較為不彰等因素，皆係衍生戒護事故

之起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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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書信檢閱及接見監聽之限制：因應監獄行刑法修正及受刑人之人

權保障，對受刑人收發書信或接見，除有符合法規要件(例：有

事實足認有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虞)時，戒護人員均不得檢閱

或監聽。爰此，致不易瞭解受刑人之行狀動態，如有違規、違法

情節或家庭變故時，無法立即在第一時間掌握。 

3.犯罪年齡低齡化：法律對新興毒品及詐欺犯罪之科刑日益加重，

青少年犯罪成長率節節升高，本監目前收容未滿30歲之受刑人計

175名。此類受刑人因少子化多為家中寵溺對象，除情緒較難自

控，在監服刑並易倚賴身心科用藥，導致情緒起伏不定，易有暴

行或與他人糾紛。 

4.違規懲罰之嚇阻效果不彰：監獄行刑法修正後，停止接見、停止

戶外活動之懲罰項目，改為停止接受送入飲食、停止使用自費購

買之非日常生活必須品及移入違規舍，無法有效嚇阻違規事件。 

5.特別權力關係之消滅：因監獄行刑法修正後，傾向對受刑人人權

及權利之保障，以往高壓威權之管理模式消滅，導致少數受刑人

自我膨脹，曲解法律，對管教人員頤指氣使，或挑戰公權力，同

仁值勤不受尊重，影響士氣。 

(三)重要改變及對策—面臨監獄行刑法修正施行後之各種挑戰，本監

以「優化受刑人處遇措施」、「精進戒護措施及設備」及「營造友

善人文環境」等面向規劃各項改善案，以法治取代人治，確保受

刑人之各項權益 

1.優化受刑人處遇措施 

(1)改善受刑人舍房牌模式，保護受刑人個人資料。 

(2)慈（病）舍環境及無障礙空間設施改善案：為因應受刑人高齡

化，以強化慈舍無障礙設施及優化收容環境施作，包含設置無

障礙收容舍房、改善浴室空間、增加收容床數、設置觀察床及

設置「文康室」及「輔導區」。 

(3)設置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收容專區：劃定「廉舍」為自主監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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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受刑人收容專區，並以強化該區受刑人自主處遇為方向，

包括移除鐵門以開放式紗網門為舍房門、設置文康室、優化浴

室、閱讀間、運動空間及出工前準備區等。 

(4)改善搬運隊、外園藝及科室視同作業受刑人休息環境：整合相

關單位視同作業受刑人休息處所於物檢站，並優化該區域環境。 

2.精進戒護措施及設備 

(1)強化同仁戒護職能 

①於109年1月至6月每月科務會議時間，向同仁宣達監獄行刑法

修正施行後有關戒護之相關規定，並於109年7月常年教育時

間，安排「監獄行刑法修正變革與因應」課程，以使同仁預

先了解相關規範，於109年7月15日本法修正施行後能立即銜

接。 

②於每月科務會議時間持續宣導有關監獄行刑法修正後之相關

規範及應注意事項，並囑日、夜勤幹部落實督導所屬同仁相

關程序有無違誤，以符法治。 

③每半年度進行常年教育學科測驗，以瞭解同仁對於監獄行刑

法修法後之熟悉程度。 

④於戒護大樓增設「新監獄行刑法公告專區」公佈欄，以便於

同仁翻閱有關新法施行後相關規範與法務部矯正署函令。 

(2)強化輔助戒護之科技設備系統 

①靜思舍設置筆錄製作區錄音錄影系統，以完善違規事件調查

程序，符合監獄對受刑人施以懲罰辦法之規範。 

②靜思舍設置視訊接見系統，如有頑劣、惡性重大不宜與其他

受刑人接觸者，得運用此系統辦理接見，以強化違規舍之隔

離功能。 

③透過遷移監視錄影鏡頭及增設監視鏡頭方式，增加監視系統

涵蓋率，避免監視死角，109年迄今增設監視錄影鏡頭計80支。 

④因應科技進步，持續汰換4G 訊號阻斷器為5G 訊號阻斷器，迄

今汰換計16支。 

(3)營造友善人文環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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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推廣運用科技設備接見，美化辦理接見處所，提高受刑人家

庭支持度因本監位於東部地處偏遠，外縣市家屬接見不易，

除積極推廣科技設備接見外，並整合電話接見、視訊接見及

行動接見於同一處所，並美化該區域環境，以提升接見時品

質。 

②接見室內外區域改善：規劃足供3人以上使用之接見窗口、提

升接見登記辦理效率、增設等候區及美化接見室內外部區域

環境，除符合法制並提升便民服務品質。 

③美化全監環境：以活潑之卡通圖案或風景油漆彩繪全監水泥

導版及壁面，美化並改善受刑人服刑環境。 

④改善職員值、備勤品質：體恤第一線值勤同仁面對監獄行刑

法修正後的各項挑戰，透過優化同仁值勤、備勤品質，使同

仁能有良好的休息空間，規劃下列改善案 

A.購買獨立筒彈簧床墊，使同仁備勤時能獲得良好的休息。 

B.戒護大樓2樓增設用餐桌，並增設洗手台，提供同仁優質之

用餐環境。 

C.樂活農場處設置「洗心亭」，並增設夜間照明設備，提供職

員多元休息處所。 

D.推廣健康職場理念，鼓勵同仁培養正當休閒習慣，結合110

年職員宿舍修繕及宿舍區環境改善案，於宿舍區生態公園舉

辦「職員籃球鬥牛賽」，並持續辦理各項職能、體能運動競

技，以凝聚同仁間之向心力。 

 

玖、提案討論事項 

一、【違規受刑人之懲罰條件於新、舊法規範之變化】 

鄧教授煌發：1.以人道為治之矯治策略係未來趨勢，人權及戒護安

全如何取得平衡亦考驗著矯正機關；針對受刑人被

施以懲罰後，監獄之處置作為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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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關視訊接見與實體接見有何利弊？ 

3.有關受刑人接見錄音錄影目前作法為何？ 

◎何科長建忠：1.針對違規受刑人，昔舊法規範係影響其接見及戶

外活動之權利，惟新修法後則為停止送入飲食及

非日常生活必需品購買之部分作為受罰方式，目

前實務上無有窒礙難行之處；針對受刑人所提申

訴皆給予陳述意見機會，並於申訴會議上提出討

論，嗣後轉介教輔小組進行輔導措施。 

2.接見時有錄音及錄影，惟有事實足認妨害監獄秩

序或安全之虞，得檢視其影音內容。 

◎羅秘書邦發：家屬對視訊接見接受度頗高，可節省交通來回奔波

時間以及兼顧疫情期間防疫策略，惟受刑人方面較

希望實體接見，除可一解相思外，亦可收到家屬寄

入之金錢及物品；針對此議題，本監響應科技化政

府策略，業已開發合作社 Line 線上購物消費系統，

使家屬利用該系統進行網路購物，除去舟車勞頓之

苦，縮短空間距離，提高行政效能及便民性。 

二、【制定個別處遇計畫、攜子入監案例、生活手冊、勞作金議題及修復

式司法】 

李委員韋辰：1.針對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等相關法規通過後，大法

官亦作出相關釋字；針對監獄行刑法第11條，受刑

人入監後，應調查其個性、身心狀況、經歷及教育

程度等相關事項，其執行面是否有制定個別處遇計

畫？對其再社會化有何幫助？ 

2.監獄行刑法第12條所提在監或入監之婦女得請求攜

帶未滿三歲之子女，貴監是否有實際案例？ 

3.當受刑人入監時，是否有給予監獄行刑法第15條所

規範之生活手冊俾以瞭解其權利義務。 

4.針對作業收入扣除作業支出之賸餘，提百分之60充

勞作金之規定與先前法規所定有落差，受刑人之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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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所得是否對其生活有所幫助？ 

5.監獄行刑法第42條規定監獄得安排相關機構、團體

協助受刑人與被害人進行調解及修復事宜，貴監是

否進行修復式司法措施？ 

◎羅秘書邦發：1.本監受刑人入監時，調查其過去人際背景、個人

專長、身心疾病、犯罪等因素訂其相關處遇計畫，

亦針對毒品、不能安全駕駛、性侵、家暴犯等之

個別差異制定個別處遇計畫，每個月亦召開受刑

人調查處遇審議委員會，俾利考量個別需求，給

予所適較化處遇，促其改悔向上。 

2.受刑人於入監時，均發給生活手冊，亦針對新修

正法規，修訂該手冊內容，相關權益注意事項並

張貼於舍房及工場周知。 

3.有關本監一位攜子入監案例，亦設置育兒空間，

惟該受刑人已於去年出監；本監遇是類案例，為

考量孩童良好受教權，先行轉介相關親友及社會

福利機構以為適性措施。 

4.本監作業項目大多為紙袋加工，其廠商多數來自

西半部商家，經由原料運輸及作業成品送出，其

運送成本較高，以及顧及受刑人教化量能，皆間

接影響受刑人勞作金所得。 

5.修復式制度亦為假釋審核標準之一，本監鼓勵受

刑人參與被害者修復關係，惟實務上透過地檢署、

被害者保護團體徵詢被害者，經常受被害人所拒

絕。 

◎林科長正揚：受刑人作業為教化處遇之一環，為養成受刑人正常

生活習慣並於未來適應社會，故其勞作金與外界就

業所得之營利性質非屬同質概念，惟其即將出監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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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極協助辦理轉銜、媒合機制使其再社會化。。 

三、【新修正之法規未提所遇困境及保外醫治議題】 

林委員燕孜：1.因應新修正之矯治相關法規，每位矯正同仁皆經歷

其適應期，惟貴監尚未提及針對新修正之法規窒礙

難行之處。 

2.倘遇受刑人保外醫治而家屬不願具保，後續處置程

序為何？ 

◎梁科長貽仁：倘遇受刑人保外醫治而家屬不願具保時，除持續與

其家屬溝通協調外，依監獄行刑法第64條，無法辦理

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者，監獄應具相關資料通知機

關所在地之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辦理其轉介安置事宜。 

◎羅秘書邦發：有關新修正之法規，矯正署就法律面、執行面及制

度面皆有相關函示，使各矯正機關有所依循，故目

前實務上暫無窒礙難行之處。 

 

拾、委員建議事項 

一、鄧委員煌發：世界正邁向 AI人工智慧科技化，或可利用 AI系統篩選

可疑信件、有疑慮接見內容或自殺可能性高之受刑人，

可摒除牴觸法規疑慮，亦可加強戒護安全。 

二、李委員韋辰：針對受刑人個別處遇計畫及其生活手冊攸關權益甚大，

再次呼籲機關應確切落實，俾利外界檢視。 

三、李委員韻如：矯正機關環境之優劣攸關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矯治成

效，看到貴監針對職員值勤環境品質之改善、優化受

刑人各項處遇措施皆相當用心，期待未來能看到更多

有關體恤職員之關懷措施。 

四、曾委員豐仁：貴監優化無障礙設施以及職員備勤環境值得嘉許，因

應監所相關法規修正後，硬體設備之提升與軟體(戒護

安全、人權議題)改善，兩者取得平衡頗有難度，幸貴

監在多面向皆有顧及，惟有關職員之待遇希冀更加完

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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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討論111年度第2季外部視察重點 

決議：一、訂定第2季之外部視察重點—「陳情、申訴制度之辦理情

形及其困境」。 

二、時間：111年5月20日(五)下午2時。 

 

拾貳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拾參、主席結論：矯正制度的良窳，關乎受刑人未來再社會化之基石，隨

著時代變遷及人權意識抬頭，獄政的革新與透明化刻不

容緩，期望受刑人出獄後能夠更有勇氣面對更生的挑戰

及翻轉人生，更期許政府對於服務於矯正機關的同仁能

持續給予服勤環境之改善與相對等的待遇。 

 

拾肆、散會。 


